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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〔2016〕40号 

 

 

选课制是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下，实现本科生的自主学习和个

性化发展的重要保障。为规范选课管理，保证学分制顺利实施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选课要求 

选课应遵循教师指导与学生自主相结合的原则，具体要求如

下： 

1．学生选课前，须认真阅读本专业培养方案，在学院选派的

本科生导师或专业负责人的指导下，规划个人的学习进程，自主选

课。 

2．为保证在标准学制年限内修满本专业所需各类学分和总学

分，每学期选课的总量应在 25分左右，但最低不应少于 15学分（不

包括双学位、辅修专业等课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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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选课。未办理选课手续，擅自参

加课程学习与考核者，成绩不予认可。选课须由学生本人完成，委

托他人选课所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委托人自行承担。 

二、选课程序 

选课分为预选、正选、补退选 3个阶段，具体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预选 

1．预选一般安排在每学期第 6 周左右，所选课程为专业选修

课。学生可根据专业培养方案、个人兴趣进行自主选课。 

2．预选期间，学生可随时进行选课、退课操作。预选结束后，

教务处依据预选结果向开课单位下达教学任务。 

3．预选不足 10人的专业选修课，由任课教师与学生协商后确

定是否开课。确定停开的课程由教务处删除选课数据，对选修该课

程的学生作未选中处理，学生可在正选阶段改选其它课程。 

4．必修课将在排课时预置到每位学生课表中，无需进行预选。 

（二）正选 

1．正选一般安排在学期末进行，具体选课时间以教务处通知

为准。 

2．正选阶段，学生可登录教务系统查看个人课表，根据自主

安排的学习进程，对所有课程进行选、退课操作。专业选修课有冲

突的，只能保留一门。 

3．正选依据课堂容量控制人数。课堂容量由教务处依据教学

资源进行合理配置。当课堂有余量时，学生可跨专业、跨年级选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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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正选结束后，学生方可打印个人课表。 

（三）补退选 

1．每学期开学第 1 周，学校集中组织一次补退选，逾期不再

受理。 

2．补退选结束后的学生课表即为最终课表，上课名单、课程

成绩记载、学分学费收取等均以此为依据。有补退选操作的学生须

及时更新打印课表。 

三、选课管理 

1．学生注册后，方可登录教务系统进行选课，即正选时，将

对未注册的学生进行选课限制。 

2．对于实施分级教学的大学英语等课程，以分级考试确定的

名单为准，不组织选课。 

3．体育课按项目组织教学，由教务处安排时间窗口，具体选

课由体育教学部组织进行。 

4．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的课程由教务处根据各专业的教学计

划直接安排，不需要选课。 

5．由于休学、复学、转专业等学籍异动及其他特殊原因未能

按时选、退课的，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院审核、教务处

审批后，可办理选、退课。 

四、附则 

本办法自 2016级本科生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2016年 11月 1日 


